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授权委托书                                                      V20230414
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充分知晓并理解，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是开展线上金融业务必不可少的业务工具，由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授权向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或电子签名服务机构（以下统称“CA机构”）申请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也是行业通行做法，没有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网银行”）将无法为本公司/本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且新网银行及CA机构不单独向本公司/本人收取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的申请使用费。因此，本公司/本人同意申请并使用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与新网银行及其合作金融机构订立相关协议、确认相关交易并授权如下：
一、授权新网银行将本公司/本人的名称/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本人的人脸识别照片等公司/个人信息提供给本授权委托书附件列表中实际向本公司/本人提供服务的CA机构，代表本公司/本人向该CA机构申请制作生成本公司/本人的数字证书及电子签名。
二、在本公司/本人通过线上向新网银行及其合作金融机构申请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网上银行业务、账户业务、担保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保理等任何金融服务并签署相关合同、授权书、承诺函等法律文件或确认相关交易时，授权新网银行及CA机构根据本公司/本人的指令调用本公司/本人的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用于签署上述电子文件。本公司/本人授权新网银行及CA机构将本公司/本人的数字证书及其相应的私钥托管于云端，由本公司/本人通过勾选并确认相关协议、回填短信验证码、进行指纹或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验证、输入密码等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方式对数字证书进行控制。
三、本公司/本人同意接受CA机构公示在其官方网站上的数字证书服务协议及电子认证业务规则等内容并自愿受其约束。
四、新网银行及CA机构代表本公司/本人申请并调用本公司/本人的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的行为，代表本公司/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使用本公司/本人的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签署相关电子文件或确认的相关交易对本公司/本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公司/本人承诺在任何时候均不会以数字证书非本公司/本人亲自申请或电子签名非本公司/本人亲笔签名等理由主张撤销数字证书或否认已签署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本公司/本人对数字证书/电子签名或CA机构有任何疑问的，将直接向新网银行咨询。
五、委托期限：以上授权委托期限为本公司/本人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日起至本公司/本人在新网银行及其合作金融机构处所有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网上银行业务、账户业务、担保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保理等任何金融服务终结之日止。本公司/本人因申请数字证书/电子签名提交的公司/个人信息，新网银行及CA机构可保存至本公司/本人与新网银行及其合作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业务终止后五年，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对保存期限另有规定的，新网银行及CA机构可按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规定的期限保存。


                                    
委托人（盖章/签字）：
[bookmark: _GoBack]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及电子签名服务机构

	序号
	名称
	官方网站

	1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http://www.cfca.com.cn

	2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
	https://www.zjca.com.cn

	3
	江苏智慧数字认证有限公司
	http://www.smartcert.cn

	4
	天津市中环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https://www.tjzhca.com

	5
	黑龙江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
	http://www.hljca.com.cn

	6
	华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hnca.com.cn/

	7
	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esign.cn


本公司/本人充分知晓并理解，新网银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有权对列表中的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及电子签名服务机构不时进行调整和更新，为本公司/本人提供电子认证及电子签名服务的机构可能会超出以上列表中的机构，最终以实际向本公司/本人签发数字证书及提供电子签名服务的机构为准，本公司/本人对此予以认可。
